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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公告
泉州市丰泽区刺桐棋院，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2350503MJY273691F，现依据《民

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有关规

定，拟向丰泽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丰泽区

民政局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小组，

与本单位有债务债权关系的单位和个人请

于45个工作日内向我单位申报债权债务，逾

期法律后果自负。联系人：许莹莹，电话：

18650599509，地址：泉州市丰泽区东海大

街南侧东海湾和园3号楼店面27号、227号。

泉州市丰泽区刺桐棋院

2026年5月8日

早报讯（融媒体记者傅恒 通讯
员唐海兴 郭云霞 文/图）5月6日19
时40分，沈海高速泉港驿坂往惠安方
向一辆货车突然起火，火势有蔓延趋
势，情况十分危急。泉港区消防救援
大队接到群众报警后，立即调派救援
力量赶赴现场处置。

消防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经侦
查发现，起火货车停靠在高速公路应
急车道内，车辆尾部及货物部位火势
猛烈，火焰不断向上蹿，滚滚浓烟向

四周扩散。若不及时控制火势，极易
引发车辆爆燃，严重威胁过往车辆通
行安全。

根据现场火势情况，消防救援人
员迅速在事故现场后方设置安全警
戒区域，联合高速交警疏导过往车
辆，引导车辆有序避让，严防发生二
次交通事故；同时出动两支水枪，对
准车辆起火部位展开扑救。

经过20分钟的紧张处置，现场明
火被成功扑灭。为消除复燃隐患，消

防救援人员利用水枪持续对货车车
体、货物残留部位进行反复冷却、全面
清理，仔细排查每一处阴燃点，确认现
场无复燃风险后，救援人员将事故现
场移交高速交警及相关部门处理。

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早报讯（融媒体记者吴水保 通
讯员李贻鑫 文/图）日前，晋江陈埭
镇一便利店闯入一条菜花蛇，店主
发现后急忙报警求助，消防救援人
员及时到场，成功将蛇捕获并安全
放归野外。

5月6日13时许，晋江市陈埭镇
宫口村一便利店内，店主方先生在看
店时，突然发现一条长蛇闯入店内并
钻进柜台下方。他不敢贸然靠近抓
捕，立即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接
警后，晋江市陈埭消防救援站立即出
动1辆消防车、6名消防救援人员，火
速赶赴现场处置。

抵达现场后，消防救援人员第一
时间引导店内人员撤离至安全区域，
劝说围观群众远离，防止蛇类受到惊
扰发起攻击。随后，救援人员关闭店
门并仔细勘查现场，在店主的指引下
确定了蛇藏匿的位置——门口柜台底
部的缝隙内。紧接着，三名消防救援
人员穿戴好专业防护装备，一人手持
捕蛇钳缓慢靠近目标，找准时机精准
夹住蛇的“七寸”，防止其逃脱或反击；
一人全程配合照明；另一人提前打开
准备好的编织袋，快速配合同伴，将蛇
稳稳装入袋内。抓捕完成后，消防救
援人员将蛇带至偏远山林，安全放归
自然。

经消防救援人员现场辨认，该蛇
为菜花蛇，学名“王锦蛇”，属于无毒蛇
类，同时也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主
要以鼠类、鸟类等为食，对维护自然生
态平衡具有积极作用。菜花蛇是我国
较为常见的无毒蛇类，性情活泼、行动
敏捷，近期气温持续升高，蛇类进入频
繁活动期，此次误入便利店，大概率是
顺着墙角缝隙闯入。

高速上货车起火 消防紧急处置

“碰瓷式维权”不受著作权法保护
法官：保护正当维权行为 打击恶意“维权”行为

菜花蛇误入便利店
消防捕获放归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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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李某于2024年 8月14日
取得贵州省版权局颁发的《作品登记
证书》，证书载明美术作品《原创时尚
潮流老爹鞋》，作者和著作权人均为

李某，作品创作完成日期、首次发表
时间均为2023年9月19日。

此后，李某发现某公司（被告）在
电商平台店铺售卖的鞋子，与其登记

的美术作品设计一致，随即将该公司
诉至晋江市人民法院，主张被告行为
侵犯其著作权，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
权行为，并赔偿相应经济损失。

案情简介 登记美术作品老爹鞋 起诉商家侵犯著作权

晋江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我国著作权登记实行自愿登记、形
式审查原则，权利人取得《作品登记
证书》，并不等同于涉案作品必然受
到著作权法保护。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判断涉案物品是否属于著作权法意
义上的美术作品，核心认定标准在
于其是否具有独创性，即作品能够
体现作者在美学领域的独特创造

力，具有相应审美意义与艺术创作
高度，可被普通公众直观识别为艺
术品，这也是作品获得著作权保护
的前提与实质要件。

法院进一步审理查明，在李某
主张的涉案“美术作品”创作完成
前，市场上已流通大量同类鞋款，且
采用相近设计；涉案鞋款各项设计
元素，均为鞋类产品行业常规设计，
属于公有领域内的常见表达形式。

李某主张的涉案鞋款设计，与公有
领域通用设计相比，不存在普通公
众可直观辨别的差异性，无法体现
作者独有的美学创作理念，不具备
法律意义上的独创性，因此不属于
受著作权法保护的美术作品。

综上，法院依法作出判决，驳回
李某全部诉讼请求，明确认定此类
版权“碰瓷式维权”不具备合法性。
该判决已生效。

审理结果 原告作品不具备独创性 驳回全部诉讼请求

法官提醒，随着国家保护知识
产权的力度持续加大，各类以“钓鱼
式”“碰瓷式”为特征的著作权维权
诉讼日益增多。部分当事人利用著
作权登记制度，获得形式上的“权利
人”资格，再利用知识产权专业性
强、信息不对称的优势，提起恶意维

权诉讼，牟取不当利益，严重扰乱市
场公平竞争秩序。

2025年4月，晋江市人民法院
出台《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精准
服务民营经济助力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依法惩
治知识产权恶意诉讼行为。一方

面要依法保护权利人的正当维权
行为，另一方面要严厉打击权利人
以非法手段获取权利、捏造虚构知
识产权、恶意提起侵权诉讼的行
为，坚决遏制恶意“维权”、版权“碰
瓷”等乱象，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
经营环境。

法官说法 依法保护正当维权行为 打击恶意“维权”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
三条 本法所称的作品，是指文学、
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
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包括：

（一）文字作品；（二）口述作品；（三）
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
品；（四）美术、建筑作品；（五）摄影
作品；（六）视听作品；（七）工程设计

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图
形作品和模型作品；（八）计算机软
件；（九）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
成果。

法条链接

原告自行创作并登记美术作品《原
创时尚潮流老爹鞋》，随后发现商家售
卖的鞋子与其作品设计一致，遂起诉商
家侵犯其著作权。日前，晋江市人民法
院审结该起著作权侵权纠纷案，法院审
理认为，原告涉案作品不具备独创性，
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美术作品，依法
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法官提醒，人民法院既要依法保
护权利人的正当维权行为，也要严厉
打击权利人以非法手段获取权利、捏
造虚构权利开展维权的行为，坚决遏
制知识产权恶意“维权”行为。 救援人员捕获菜花蛇救援人员捕获菜花蛇

消防救援人员对起火货车紧急处置消防救援人员对起火货车紧急处置

（CFP）


